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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上将股权投资收益区分为股息性所得和股权转让所得，但在新《企业会计制度》中都合并在“投资收益”中。股息

性所得是投资方从被投资单位获得的属于已征收过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所得。税法规定，凡投资方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

被投资方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的，除国家税收法规规定的定期减税、免税优惠以外，其取得的投资所得应按规定还原为税

前收益后，并入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会计上规定企业应在每年末，按有关规定（区分成本

法和权益法）计算应享有（或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或亏损）的份额，确认投资收益（或损失），并

相应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而税法上，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上实际做利

润分配处理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  

  资本利得是投资企业处理股权的收益，即企业收回、转让或清算处置股权投资所获的收入，减除股权投资成本后的

余额。这种收益一般应全额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纳税人可以充分利用上述政策进行纳税筹划。  

  保留低税地区被投资企业的利润不予分配  

  如果被投资单位未进行利润分配，即使被投资单位有很多未分配利润，也不能认定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所得实现。

各国公司税法中都有“受控子公司”的反避税条款。我国所得税规定中尚未涉及。  

  如果投资企业是盈利企业，而且其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应尽可能地促使被投资企业不向或推迟对投资者分

配利润(含股息、红利)，避免或推迟分回的利润(股息、红利)补缴所得税。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企业可追加对被投资

企业控股，从而控制被投资企业的利润分配政策。  

  这样做，对投资方来说，可以达到不补税或递延纳税的目的；对于被投资企业来说，由于不分配可以减少现金流

出，而且这部分资金无需支付利息，等于是增加了一笔无息贷款，因而可以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  

  我们知道，如果将盈利留在企业内部作为积累项目，股东的权益增加了，但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虽然在这种情况

下，股东没有现实的股息收入，但伴随着股东权益的增加，股东掌握的股票价格会上涨，这时股东可以从股价上涨中获

取实惠。目前，我国对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若股东将已涨价的股票抛售，也只须按成交金额缴纳证券交

易印花税，其税负大大低于个人所得税对股息、红利的纳税负担。  

  如果被投资企业是母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则没有进行利润分配的必要。  

  “先分配后转让”可筹划  

  企业保留利润不分配，将导致股权转让价格增高，使得本应享受免税或需补税的股息性所得转化为应全额并入应纳

税所得额的股权转让所得。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例]A公司于2001年2月20日以银行存款900万元投资于B公司，占B公司股本总额的70%，B公司当年获得税后利润500

万元。A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3%，B公司所得税税率为15%。  

  方案一：2002年3月，B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税后利润的30%用于分配，A公司分得利润105万元。2002年9月，A公司将其

拥有的B公司7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丙公司，转让价为人民币1000万元。转让过程中发生税费0.5万元。  



  方案二：B公司保留盈余不分配。2002年9月，A公司将其拥有的B公司7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丙公司，转让价为人民币

1105万元。转让过程中发生税费0.5万元。  

  假设A公司2002年度内部生产、经营所得为100万元。则A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计算如下：  

  方案一：生产、经营所得100万元，税率33%，应纳税33万元；股息收益105万元，应补税额=105÷(1－15%)×(33%－

15%)=22.24(万元)；转让所得99.5万元，应纳税额32.84万元。因此，A公司2000年合计应纳所得税额88.08万元。  

  方案二：同理，生产、经营所得应纳税额33万元；转让所得204.5万元(1105－900－0.5)，应纳税额67.49万元，A公

司2002年合计应纳所得税额100.49万元。  

  应当注意，税收上确认股权转让所得与会计上确认的股权转让收益不同。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应按计税成本计

算，而不能按企业会计账面反映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的余额计算。  

  方案一比方案二减轻税负12万多元，前者明显优于后者。如果A、B公司所得税税率相同，均为33%，则方案一分回股

息无需补税，2002年应纳所得税额仅为65.84万元(33＋32.84)，方案一比方案二减轻税负更多。其原因在于，A公司在股

权转让之前进行了股息分配，有效地避免了重复征税。  

  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转让有关所得税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2004]390号）规定：  

  企业在一般的股权(包括转让股票或股份)买卖中，应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2000]118号)有关规定执行。股权转让人应分享的被投资方累计未分配利润或累计盈余公积应确认为股权转

让所得，不得确认为股息性质的所得。  

  企业进行清算或转让全资子公司以及持股95％以上的企业时，应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改组改制中若干

所得税业务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8]97号〉的有关规定执行。投资方应分享的被投资方累计未分配利润

和累计盈余公积应确认为投资方股息性质的所得。为避免对税后利润重复征税，影响企业改组活动，在计算投资方的股

权转让所得时，允许从转让收入中减除上述股息性质的所得。如果被持股企业有未分配利润或税后提存的各项基金等股

东留存收益的，股权转让人随转让股权一并转让该股东留存收益权的金额（以不超过被持股企业账面分属为股权转让人

的实有金额为限），属于该股权转让人的投资收益额，不计为股权转让价。  

  这样，企业进行清算或转让全资子公司以及持股95％以上的企业时，“先分配后转让”从纳税筹划角度看是没有意

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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